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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律師事務所的客戶中包括若干建築界機構，因此擬就《 2001年噪音

管制 (修訂 )條例草案》發表意見：

* 發出書面警告的期間發出書面警告的期間發出書面警告的期間發出書面警告的期間   就擬議的修訂用意而言，書面警告是否

只會在對某法團展開訴訟程序後的某一期間內發出？舉例說，假

設當局在 2003年 1月 1日就觸犯《噪音管制條例》的罪行展開訴訟

程序，如有關的法團在 1年後 (或更長的時間後 )再次觸犯同一罪

行，當局是否才嘗試對有關的個別人士進行檢控？

* 觸犯罪行觸犯罪行觸犯罪行觸犯罪行   現時《噪音管制條例》的條文規定，任何人違反該

條例的條文，便須對有關罪行負上法律責任。舉例而言，假如某

分判承建商多次違反建築噪音許可證的規定，而該許可證則是以

地盤主承建商的名義持有的，在此情況下，誰人會被檢控？在最

近一宗水污染案件中，即使並無證據證明許可證持有人對非法排

放污水一事知情或促使非法排放污水，但有關當局仍要他對此事

承擔責任。《噪音管制條例》的執法程序會否依循這種思想模式

進行？

* 董事的授權或直接權力的證據董事的授權或直接權力的證據董事的授權或直接權力的證據董事的授權或直接權力的證據   在此等情況下，噪音管制監督

需要怎樣的證據才視為充分？

* 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評估   不少承建商在採用工程規劃初段擬議的建築

方法和機器時，均遇上若干困難。該等建議採用的建築方法和機

器不切實際，令工程不能在指定的時限內達致訂明的進度。為了

履行合約責任，承建商或會認為有必要在限制時間內採用噪音較

大，但較有效率的器材施工。我們明白，當局只會在非常例外的

情況下，才會發出建築噪音許可證，讓承建商在限制時間內進行

工程。噪音管制監督在考慮是否發出建築噪音許可證時，可否就

承建商須履行的責任，衡量所指定的施工方法是否切合實際？

* 免責辯護免責辯護免責辯護免責辯護   和其他環境法例下董事可就其責任作出的免責辯

護相比，修訂條例草案所建議的免責辯護範圍似乎非常狹窄。鑒

於擬議的修訂性質嚴苛，舉例而言， “在緊急情況下施工 ”是否可

視為一項免責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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